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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 

广西永恒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 

 

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下发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广西永恒旅游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恒旅游”或“公司”）就其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事宜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信证券”或“我公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

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我公司对永恒旅游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公

司治理和合法合规等事项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永恒旅游本次申请股份进入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事宜出具本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安信证券推荐永恒旅游挂牌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的要求，对永恒旅

游进行了尽职调查，了解的主要事项包括公司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独立

性、关联交易、同业竞争、规范运作、持续经营、财务状况、发展前景、重大

事项等。 

项目小组与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监事、员

工进行了访谈；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会议记录、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

计凭证、会计账簿、审计报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资料、纳税凭证等；了

解了公司的经营状况、内控制度、规范运作情况和发展计划。通过上述尽职调

查，项目小组出具了《广西永恒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挂牌并公开转让尽职

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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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核意见 

我公司推荐挂牌项目内核委员会于 2015 年 2 月 20 日至 2016 年 2 月 22 日对

永恒旅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申请文件进行了

认真审阅，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召开了内核会议。参与项目审核的内核委员为 7

人，其中李广璞为法律专家、林杨赫赫为注册会计师、陈欢为行业专家。上述

内核成员不存在近三年内有违法、违规记录的情形；不存在担任项目小组成员

的情形；不存在持有拟推荐公司股份，或在该公司中任职以及存在其他可能影

响其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 

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定（试行）》等规定，

内核成员经审核讨论，对永恒旅游本次挂牌股份公开转让出具如下的审核意

见： 

（一）我公司内核委员会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

查工作指引（试行）》的要求对项目小组制作的《广西永恒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公开转让尽职调查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对尽职调查工作底稿进行了抽查

核实。认为项目小组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

指引（试行）》的要求对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资料核查、测试计算、访谈咨询

等工作；项目小组中的注册会计师、律师、行业分析师已就尽职调查中涉及的

财务事项、法律事项、经营事项出具了调查报告。项目小组已按照《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的要求进行了尽职调查。 

（二）公司参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的格

式要求，制作了《广西永恒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挂牌

前拟披露的信息符合信息披露的要求。 

（三）公司系由百色市龙和大王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王岭有

限”）整体变更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整体变更合法合规。2015 年 12 月 10

日，大王岭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大王岭有限以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经

审计净资产值为依据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广西永

恒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创立大会暨 2015



广西永恒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推荐报告 

 1-5-3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修改并通过了公司章程，选举了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2015 年 12 月 16 日，百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公司整体变更，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 

公司最近二年及一期内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

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公司整体变更过程中未改变历史成本计

价原则，存续时间可自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连续计算，至今已满两年；公司主

营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股份发行和

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永恒旅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挂牌

条件，7 位内核成员经投票表决，7 票同意、0 票反对，同意由我公司推荐永恒

旅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三、推荐理由及意见 

根据项目小组对永恒旅游的尽职调查，我公司认为永恒旅游符合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关于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所规定的挂牌条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公司前身为百色市龙和大王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根据百色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大王岭旅游成立于 2008 年 3 月 14 日。2015

年 12 月 16 日，永恒旅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农副产品销售、漂流、制

售中餐、照相、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儿配方乳粉）、零售。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旅游开发及景区经营服务。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 1 至 10 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8,149,408.08 元、 5,930,560.77 元、 7,126,726.17 元，营业总收入分别为

8,149,408.08 元、5,930,560.77 元、7,126,726.17 元，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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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均为 100%，主营业务明确；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 1 至 10 月公

司净利润分别为-833,349.39 元、-1,131,808.42 元及 1,000,856.21 元。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逐年上升，且增幅较大。公司营业收入上升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内

部管理改善，优化用工方式，大幅度减少人力成本。 

根据项目小组的尽职调查结果，公司商业模式及盈利模式清晰。 

根据调查人员对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纳税情况的调查，报告期内没有发现

公司有重大违法经营的情形，公司每年均按时完成了工商年检，公司自成立以

来一直依法持续经营。 

综上，公司符合“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要求。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合规经营 

公司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了公司的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细则。 

截至本尽职调查报告签署日，公司在有限公司时期召开了 3 次股东会，没

有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公司在股份有限公司时期召开了 1 次股东大会，召开 2

次董事会，1 次监事会，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

的要求，决议内容没有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等规

定的情形，也没有损害股东、债权人及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情况。公司通过制定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以及《监事会议事

规则》等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重大事项分层决策制度。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公司法》的任职要求，能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制度独立、勤勉、诚信地履行职责及义务。 

公司将在未来的公司治理实践中，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各项内部管理制度；继续强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治理和规范运

作等方面的理解能力和执行能力，使其勤勉尽责，使公司规范治理更加完善。 

项目小组取得了与公司有主管关系的工商、税务、质监等政府主管部门出

具的公司守法证明文件，证明公司在报告期内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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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小组取得了公司所出具的书面的声明与承诺，承诺其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公司依法经营，不存在受到工商、税务、环保、质监等主管政府机关

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指受到罚款以上行政处罚）的情形；未受到任何刑事处

罚，或者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综上，公司符合“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要求。 

（四）公司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1、2008 年 3 月，有限公司成立 

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14 日设立，设立时公司名称为“百色市龙和大王岭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为百色市右江区大楞乡龙和村。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实缴资本为 100 万元，均以货币出资；其中，南宁市永恒专业影像连锁有

限公司出资 98 万元，实缴 98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8%；黄霞出资 2 万元，实缴

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 

2008 年 3 月 15 日，广西桂鑫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桂鑫诚会百验字[2008]021

号《验资报告》，就有限公司设立时出资的缴纳情况进行审验，截止 2008 年 3

月 13 日，有限公司已收到各股东缴纳的出资共计 100 万元，均为货币出资。 

有限公司设立时，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经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大王岭有限股东的出资均于 2008 年 3 月 13 日缴足

到位。虽然，公司设立时验资报告出具日期晚于公司设立日期，公司设立登记程

序存在一定瑕疵，但不影响公司设立的合法性，该瑕疵不构成挂牌的实质性障碍。 

2、2011 年 11 月增资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南宁市永恒专业影

像连锁有限公司 
98.00 98.00 货币 98.00 

2 黄霞 2.00 2.00 货币 2.00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广西永恒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推荐报告 

 1-5-6 

2011 年 11 月 25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增加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

900 万元，即从 100 万元增加至 1,000 万。其中，广西永恒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

方式增资 900 万元人民币。 

2011 年 11 月 30 日，广西桂鑫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桂鑫诚百验字（2011）

068 号《验资报告》，对有限公司本次增资缴纳情况进行审验，截止 2011 年 11

月 29 日，有限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增资共计 900 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2011 年 12 月 1 日，公司完成了本次增资工商变更。 

本次增资完成后，有限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广西永恒投资

有限公司 
998.00 998.00 货币 99.80 

2 黄霞 2.00 2.00 货币 0.20 

合计 1,000.00 1,000.00  100.00 

注：南宁市永恒专业影像连锁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更名为广西永恒投资有限公

司 

3、2011 年 11 月股权转让 

2011 年 11 月 25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黄霞将其所持有限公司 0.2%

的股权以人民币 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广西永恒投资有限公司，同意有限公司类型

由有限公司变更为法人独资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25 日，黄霞与永恒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就本次股权转

让的相关事宜进行约定。 

2012 年 1 月 10 日，百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本次变更。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有限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广西永恒投

资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货币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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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0.00 1,000.00  100.00 

4、2014 年 5 月增资 

2014 年 5 月 23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750 万元，即

从 1,000 万元增加至 1,750 万元，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足额缴付。其中，广西

永恒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750 万元。 

2014 年 5 月 23 日，百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本次变更。 

本次注册资本增加后，有限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广西永恒投

资有限公司 
1,750.00 1,000.00 货币 100.00 

合计 1,750.00 1,000.00  100.00 

5、2014 年 6 月股权转让 

2014 年 6 月 15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 

股东永恒投资将其所持 76.07%股权以人民币 1,331.33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百

色市永恒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永恒投资将其所持 10%股权以人民币 17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为国； 

股东永恒投资将其所持 4.26%股权以人民币 74.5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德

聪； 

股东永恒投资将其所持 3.15%股权以人民币 55.1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林美

慧； 

股东永恒投资将其所持 2%股权以人民币 3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晴； 

股东永恒投资将其所持 2%股权以人民币 3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万信； 

股东永恒投资将其所持 1.26%股权以人民币 2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霞； 

股东永恒投资将其所持 1.26%股权以人民币 2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韦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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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司类型由一人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014 年 6 月 15 日，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进行

约定。 

2014 年 6 月 27 日，百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本次变更。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有限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百色市永恒旅游

投资有限公司 
1,331.33 760.76 货币 76.07 

2 黄为国 175.00 100.00 货币 10.0 

3 李德聪 74.55 42.60 货币 4.26 

4 林美慧 55.12 31.50 货币 3.15 

5 黄晴 35.00 20.00 货币 2.00 

6 杨万信 35.00 20.00 货币 2.00 

7 黄霞 22.00 12.57 货币 1.26 

8 韦青平 22.00 12.57 货币 1.26 

合计 1,750.00 1,000.00  100.00 

2014 年 6 月 20 日，甲方（广西永恒投资有限公司）与乙方（百色市永恒旅

游投资有限公司、黄霞、黄晴、黄为国、李德聪、杨万信、林美慧、韦青平）签

订《百色市龙和大王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根据协议约定，

甲方完成对有限公司增资 750 万元的实际缴款后，乙方支付此次股权转让款项。 

6、2015 年 8 月缴足实收资本 

根据 2014 年 5 月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百色市龙和大王岭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广西永恒投资有限公司向有限公司缴足出资 750 万元。 

2015 年 8 月 21 日，祥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祥浩会事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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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第 051 号《验资报告》，对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即从 1,000 万元增

加至 1,750 万元）的增资缴纳情况进行审验，截止 2015 年 8 月 20 日，有限公司

已收到广西永恒投资有限公司缴纳增资共计 750 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本次缴足实收资本后，有限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百色市永恒旅游

投资有限公司 
1,331.33 1,331.33 货币 76.07 

2 黄为国 175.00 175.00 货币 10.0 

3 李德聪 74.55 74.55 货币 4.26 

4 林美慧 55.12 55.12 货币 3.15 

5 黄晴 35.00 35.00 货币 2.00 

6 杨万信 35.00 35.00 货币 2.00 

7 黄霞 22.00 22.00 货币 1.26 

8 韦青平 22.00 22.00 货币 1.26 

合计 1,750.00 1,750.00  100.00 

7、2015 年 9 月股权转让及增资 

2015 年 9 月 12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 

百色市永恒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 76.07%股权以人民币 1,331.33 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永恒投资； 

黄霞将其所持 0.58%股权以人民币 10.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永恒投资； 

李德聪将其所持 0.27%股权以人民币 4.7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永恒投资； 

林美慧将其所持 1.47%股权以人民币 25.7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永恒投资； 

杨万信将其所持 0.02%股权以人民币 0.4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永恒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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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青平将其所持 0.58%股权以人民币 10.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永恒投资； 

李德聪将其所持 0.29%股权以人民币 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晴； 

李德聪将其所持 1.43%股权以人民币 2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为国； 

永恒投资将其所持 11.43%股权以人民币 2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南宁永恒旅

游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注册资本从 1,750 万元增加为 2,000 万元，增加的注册资本 250 万元由

广西永恒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足额缴纳。 

2015 年 9 月 24 日，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进行

约定。 

2015 年 9 月 25 日，百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本次变更。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有限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广西永恒投资有限公司 1,432.60  1,182.60  货币 71.63 

2 
南宁永恒旅游投资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200.00  200.00  货币 10.00 

3 黄为国 200.00  200.00  货币 10.00 

4 黄晴 40.00  40.00  货币 2.00 

5 李德聪 39.80  39.80  货币 1.99 

6 杨万信 34.60  34.60  货币 1.73 

7 林美慧 29.40  29.40  货币 1.47 

8 黄霞 11.80  11.80  货币 0.59 

9 韦青平 11.80  11.80  货币 0.59 

合计 2,000.00 1,7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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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5 年 10 月缴足实收资本 

根据 2015 年 9 月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广西永恒投资有限公司向有限公司

缴足出资 250 万元。 

2015 年 10 月 28 日，祥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祥浩会事验字

（2015）第 060 号《验资报告》，对有限公司本次增资缴纳情况进行审验，截止

2015 年 10 月 27 日，有限公司已收到股东广西永恒投资有限公司缴纳增资共计

250 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 

本次缴足实收资本后，有限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广西永恒投资有限公司 1,432.60  1,432.60  货币 71.63 

2 
南宁永恒旅游投资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200.00  200.00  货币 10.00 

3 黄为国 200.00  200.00  货币 10.00 

4 黄晴 40.00  40.00  货币 2.00 

5 李德聪 39.80  39.80  货币 1.99 

6 杨万信 34.60  34.60  货币 1.73 

7 林美慧 29.40  29.40  货币 1.47 

8 黄霞 11.80  11.80  货币 0.59 

9 韦青平 11.80  11.80  货币 0.59 

合计 2,000.00 2,000.00  100.00 

9、2015 年 12 月,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13 日，有限公司进行了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登记，取得广

西百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百）名称变核内字[2015]第 112 号”《企业名

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股份公司名称为“广西永恒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 11 月 18 日，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有限公司以整体变更

形式发起设立“广西永恒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有限公司现有全体股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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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旅游的发起人，现有全体股东以其在有限公司所持股权比例所对应的净资产

作为对永恒旅游的出资；变更后设立的永恒旅游股本总额设置为 2,000 万股，以

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净资产（基准日为 2015 年 10 月 31 日）按一定的比例折为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未折股部分净资产作为永恒旅游的资本公积金。有限公司

现有股东按其在有限公司所持出资比例对应持有永恒旅游的股份。 

2015 年 12 月 8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受托以 2015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有限公司的净资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百色市龙和大王

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致同审字（2015）第 450ZB0047 号），

有限公司在审计基准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21,675,182.21 元。 

2015 年 12 月 10 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广西有限公司受托以 2015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百色市龙和大王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

具了《百色市龙和大王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份制改制涉及的百色市龙和大王岭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项目》（中联桂评报字[2015]第 270 号），百

色市龙和大王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经评估的净

资产值为人民币 2,765.17 万元。 

2015 年 12 月 10 日，广西永恒投资有限公司、南宁永恒旅游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黄为国、黄晴、李德聪、杨万信、林美慧、黄霞、韦青平作为发

起人依法召开了创立大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广

西永恒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广西永恒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议案》等议案，并选举产生了永恒旅游第一届董事会和第一届监事会。 

2015 年 12 月 10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受托对有限公司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发起人出资情况进行验证，并出具了《广西永恒旅

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筹）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15）第 450ZB0015 号），

截至 2015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已将有限公司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

资产折合为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余额 1,675,182.21 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5 年 12 月 16 日，百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51000672464174D），住所：百色市右江区大楞乡龙和村；法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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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黄虹；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注册资本：2,000 万元，

实收资本：2,000 万元。公司的经营范围：“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农副产品

销售，漂流，制售中餐，照相，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西永恒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持有的股份数及所占比例

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股）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广西永恒投资有限公司 14,326,000 净资产折股 71.63 

2 
南宁永恒旅游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2,000,000 净资产折股 10.00 

3 黄为国 2,000,000 净资产折股 10.00 

4 黄晴 400,000 净资产折股 2.00 

5 李德聪 398,000 净资产折股 1.99 

6 杨万信 346,000 净资产折股 1.73 

7 林美慧 294,000 净资产折股 1.47 

8 黄霞 118,000 净资产折股 0.59 

9 韦青平 118,000 净资产折股 0.59 

合计 20,000,000  100.00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2016 年 2 月 25 日，公司与安信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

委托安信证券担任推荐其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的主办券

商。安信证券接受永恒旅游委托，推荐其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对永恒旅游在公司治理、财务及会计制度、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持续督

导。 

因此，公司满足“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的要求。 

综上所述，安信证券认为公司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公司股票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进行公开转让的条件，且永恒旅游具有

实现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意愿，因此，特推荐永恒旅游股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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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四、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1、行业的季节性风险 

公司大王岭景区位于广西百色市，属于中国原始森林漂流景区，受季节和天

气的影响很大，公司的漂流旺季集中在每年的 5-10 月份，尤其是夏季，冬季因

为天气寒冷，又逢枯水期，游客较夏季有明显减少，是漂流的淡季，因此，公司

的盈利存在季节性波动的风险。 

2、安全运营风险 

公司大王岭景区目前拥有众多旅游项目，其中漂流、步道观光、摄影、水上

游乐等旅游项目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急流险滩、水位落差、道路狭窄，增加了

运营项目的安全风险。如有发生交通或者安全事故，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

损失，公司也可能面临经济赔偿以及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等风险，这将对公司正

常运营造成不可估计的影响。 

3、不可抗力产生的风险 

旅游行业受自然灾害影响相对较大，如地震、台风等自然现象的出现会对客

流带来减损。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也会影响旅游行业，如“非典”、“禽流感”

等流行性疾病的发生。突发事件（如：暴恐事件）等也是会影响客流的不稳定因

素。综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可能会对公司的业务造成不利的影响。 

4、人力成本上升风险 

公司最主要的经营成本是人力成本，未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生活成本的

上升、竞争对手对专业人才的争夺以及政府部门对社会保障体系相关政策的调

整，公司的人力成本可能存在增加的风险，加上旅游业有淡旺季之分，对劳动力

需求时多时少，如果按照旺季配置人员，在淡季时人力成本增加，如按淡季配置

人员，旺季又无法满足运营需要，且临时增加人员不能立即胜任，缺乏培训；如

果平均人力成本的上升速度快于景区收入的增长速度，则公司的毛利率水平将会

有下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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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广西永恒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71.63%的股份，黄虹持有广西永恒投资有

限公司 99%的股份，故黄虹间接控制公司 71.63%的股份。因此黄虹为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对公司经营决策有施予重大影响的可能。如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实际

控制权，对公司经营、人事、财务等进行不当控制，可能会给公司经营和其他股

东带来不利影响。 

6、宏观经济下行导致公司业绩下滑的风险 

旅游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也带动着各地经济的增长，增加了政

府收入；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促进着旅游业的发展，如若宏观经济下行，会给国民

的收入、消费带来影响，会对旅游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公司的发

展也会受到一定的阻碍，这将会对公司的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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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广西永恒旅游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之主办券商盖章页）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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